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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
上「警告」一節。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本行股本為3,111,532,749股股份，每股票面值為人民幣1.00元。
以下人士直接或間接控制，或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本行5%或以上的股份。

股東名稱
直接或間接

持有的股份數目 股本概約百分比
　 　 　

海爾集團公司（註1）（註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2,214,572 26.10%
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註2）（註4）  . . . . . . . . . . . . . . . 812,214,572 26.10%
青島海爾股份有限公司（註3）（註4）. . . . . . . . . . . . . . . . . . . . 384,344,485 12.35%
青島海爾空調電子有限公司（註4）. . . . . . . . . . . . . . . . . . . . . 218,692,010 7.03%
IS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2,306,980 20.00%
青島國信發展（集 團）有限責任公司（註5）. . . . . . . . . . . . . . 533,078,968 17.13%
青島國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3,078,968 17.13% 

(1) 該812,214,572股股份由青島海爾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384,344,485股，青島海爾工裝研製有限公
司直接持有12,543,033股，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415,327,054股。海爾集團公司持有
青島海爾股份有限公司38.27%權益，持有青島海爾工裝研製有限公司95%權益，持有青島海爾投資發展
有限公司84.47%權益。此外，海爾集團公司與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乃一致行動人。

(2) 該812,214,572股股份由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持有409,693,339股，青島海爾保險代理有限公司持有
5,633,715股，海爾集團公司間接持有396,887,518股。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持有青島海爾保險代理
有限公司100%權益。此外，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與海爾集團公司乃一致行動人。

(3) 該384,344,485股股份由青島海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39,663,690股，青島海爾空調電子有限公司持有
218,692,010股，青島海爾模具有限公司持有17,246,671股，青島海爾機器人有限公司持有5,957,940股，青
島海爾空調器有限總公司持有1,856,116股，青島海爾特種電冰櫃有限公司持有928,058股。青島海爾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青島海爾空調電子有限公司100%權益，持有青島海爾模具有限公司100%權益，持有青島
海爾機器人有限公司50%權益，持有青島海爾空調器有限總公司99.9%權益，以及持有青島海爾特種電冰
櫃有限公司100%權益。

(4) 海爾通過九家法人股東持有本行股份，為本行第一大股東。海爾的主營業務涵蓋家電、通訊、信息技術
數碼產品、家居、物流、金融、房地產、生物製藥等領域。青島海爾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
市（股票代碼：600690），青島海爾空調電子有限公司、青島海爾模具有限公司、青島海爾機器人有限公
司、青島海爾空調器有限總公司以及青島海爾特種電冰櫃有限公司為青島海爾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海爾集團公司、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青島海爾工裝研製有限公司以及青島海爾保險代理有限公
司為非上市公司。其中，海爾集團公司為集體所有制企業。

(5) 青島國信由青島國信發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全資擁有。

經合理和謹慎的查詢，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上述股東彼此獨立。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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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後，下列人士將於本行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
淡倉，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的規定須向本行及[編纂]披露，或直接
或間接擁有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行股東大會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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